
- 1 -

踏委发〔号

凤开办联发〔2019〕61 号

关于印发凤庆县“扶贫车间”暂行管理制度
的通知

县级有关部门，各乡、镇、民族乡人民政府：

《凤庆县“扶贫车间”暂行管理制度》，经征求相关部门

和各乡镇意见，作出了相应修改完善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参

照执行。

此通知

凤庆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凤庆县财政局

2019年 11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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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庆县“扶贫车间”暂行管理制度

十九大报告指出：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。农

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，必须始终把

解决好“三农”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。就业是最大的民

生。

一、扶贫车间的定义

扶贫车间是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种养大户、家庭农

场、农村电商、农村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等指建设在乡、村，

以不同建筑物为生产经营活动场所，以壮大贫困村集体经

济、解决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为目的，以从事农产品初加

工、手工业、种养殖等生产活动、来料加工经营等劳动密集

型产业为主要内容，实现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就近就业扶贫

模式。

就业扶贫车间经县级扶贫部门和人社部门共同认定，需

满足以下条件：吸纳 5 人(含 5 人)以上贫困劳动力在乡镇和

农村就业，与其签订 6 个月(含 6 个月)以上劳动合同或就业

协议，累计工作时间不少于 6 个月且工作待遇不低于当地最

低工资标准。

二、扶贫车间的基本原则。

针对“无法离乡、无业可扶、无力脱贫”的农村贫困大龄

劳动力、残疾家庭劳动力和有重病患者家庭劳动力，在同等

条件由扶贫车间优先解决就业问题。具有“就业门槛低、工作

易上手”的特点。以发展“一村一品”“一乡一业”特色产业，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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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人口实现零投资、零风险、零距离就业，推动村集体收入

壮大，最终实现企业增效、集体创收、群众脱贫、产业发展

“四重效应”。

三、扶贫车间的分类

扶贫车间主要分为两类，其一是利用乡村闲置土地、房

屋创办的厂房式扶贫车间；另一类是分散加工的居家式扶贫

车间等模式。

四、扶贫车间的扶持政策

就业扶贫车间每吸纳 1 名贫困劳动力，从就业补助资金

中给予就业扶贫车间 1000 元一次性奖补，奖补资金最高不

超过 5 万元。

本着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和带动贫困户增收的同时兼

顾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原则，投入扶贫车间的财政扶贫资金主

要以奖补形式为主。对历年生产经营情况良好、社会效益广

泛、符合扶贫车间条件的企业或农村新型经营主体，投入一

定数量的专项资金用于厂房、设备，形成混合资产管理，投

入资金的产权归村集体所有（例如：可采用企业或经营主体

按年提取折旧费用上缴村集体，与村集体商议提取一定数量

的资产使用费的办法）。所产生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收入管

理，可用于行政村小型公益事业支出、保障丧失劳动能力的

贫困户、突发事故可能造成返贫影响的家庭救助。严禁简单

发钱、发物。收益分配办法和扶贫绩效需报县扶贫办审核备

案。

鼓励扶贫车间租用闲置或低效的校舍、文化活动场所、



- 4 -

场地等集体资产资源，在不改变原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适当进

行改、扩建，提升集体资产收益扶贫效率。

五、运营主体基本要求

（一）应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设立，具有相应的经营资

质；

（二）应诚信经营、规范服务、公平竞争；

（三）应有较稳定的生产经营项目，且生产运营正常；

（四）应建立完善运营管理规章制度，并加强监督，定

期检查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，及时采取改善措施；

（五）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；

六、扶贫车间资金来源

扶贫车间的建设运营资金应多渠道筹措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；企业、个人等捐助的社会扶贫

资金；第一书记派出单位、结对帮扶单位援助资金；扶贫协

作帮扶方援助资金；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、发包、租赁、

投资、资产处置等集体收入，上级转移支付及相关补助补偿

资金，集体建设用地收益资金等；村民自筹资金；企业投资、

个人投资、招商引资、返乡创业投资资金。

七、扶贫车间的有关管理政策由县扶贫办、财政局解

释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县政府办

凤庆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9 年 11月 12日印发


